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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12 年 6 月 4 日至 29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伊梅尔达·斯莫尔契奇女士(乌拉圭)  

  增编 
 
 

  2014-2015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 
 

  (项目 3(b)) 
 
 

  方案 3 

  裁军 
 

1. 在 2012 年 6 月 11 日第 11 次会议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审议了 2014-2015

年拟议战略框架方案 3(裁军)(A/67/6(Prog.3))。 

2. 秘书长代表介绍了该方案，并回答了在委员会审议该方案过程中提出的问

题。 

  讨论 
 

3. 与会者对该方案和裁军事务厅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支持。委员会还对提供的有

关该方案的总方向以及次级方案 2、3 和 5 中改动的解释表示感谢。    

4. 与会者要求根据裁军事务厅在各级促进采取裁军和不扩散措施的作用和责

任以及倡导、加强和巩固在裁军和不扩散各方面问题的所有领域内经多边谈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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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原则与规范说明裁军事务厅的战略。与会者表示，虽然为应对纵向和横向扩

散问题在各级作出了努力，但该框架没有涵盖该概念的所有方面。    

5. 与会者要求对非法小武器问题与发展问题的关系作出说明。与会者表示，应

更加侧重裁军与发展的关系。     

6. 与会者表示，方案的最终目标没有充分反映在各次级方案的不同绩效指标

中，这些指标主要侧重于客户满意度。对方案绩效指标的改动更加侧重质的方

面而不是量的方面。应重新制订这些指标，以使它们与次级方案关键目标更为

相符。  

7. 与会者要求就性别问题作出说明，即考虑到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执行情况

报告，如何努力实现将性别平等问题纳入裁军事务主流的目标。 

8. 与会者表示，在次级方案 1(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多边谈判)下，应倒转列入

所列目标要素的次序。与会者还要求说明在达成共识和能力建设方面协助会员国

的具体任务。  

9. 与会者表示，在次级方案 2(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下，应继续适当重视核裁军，

这一点反映于 2012-2013 年战略框架中。应在绩效指标中设定数值基线和切合实

际的目标。与会者还要求说明 2014-2015 年拟议战略框架的计划大纲中指出的加

强联合国在处理核安全方面作用的具体任务(A/67/6(Part I))，以及该任务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的关系。   

10. 与会者还表示，在次级方案 3(常规武器(包括实际裁军措施))下，应对第

3.9(c)和 3.9(f)段作出改动，因为所列战略似乎不是授权活动。虽然第 3.9(g)

和 3.9(h)段支持透明度和能力建设措施，但应在所列两个战略中提及实现普遍性

的问题。   

11. 与会还者表示，在次级方案 4(信息和外联)下，应修订第 3.10(f)段第 3 行

的措辞，以反映程序规则。 

12. 此外，与会者表示，在次级方案 5(区域裁军)下，与 2012-2013 两年期方案

相比，绩效指标对国际协定的普遍性问题的重视程度较低。与会者还要求说明区

域办事处的数目和地点。 

 

  结论和建议 
 

13. 委员会建议在适用的情况下在方案说明全文中使用“裁军、军备限制和不扩

散的各方面”的措辞。 

14. 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准拟议战略框架方案 3(裁军)的方案说明，但须作以下修

改： 



 E/AC.51/2012/L.4/Add.30

 

312-39561 (C) 

 

  总方向 
 

第 3.3 段 

 将这一段改为： 

 “在秘书处内，裁军事务厅对本方案负有实质性责任。裁军事务厅实现

该方案各项目标的战略是围绕五个次级方案制定的，其基础是该厅在各级酌

情推动和鼓励采取裁军和不扩散措施的作用和责任。裁军事务厅将继续协助

会员国倡导、加强和巩固在裁军和不扩散各方面问题的所有领域内经多边谈

判达成的原则与规范。裁军事务厅将支持会员国在裁军和不扩散各方面问题

领域的努力，以协助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为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努力作

出贡献。为有效开展这项工作，裁军事务厅将加强其进行更深入分析的能力，

跟踪注视这些领域局势发展，并应会员国请求及时为会员国提供实用的咨

询。裁军事务厅将继续协助会员国努力对军火贸易进行国际管制，在所有方

面预防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生产和贸易。此外，裁军事务厅将便利和推动进

一步执行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所通过的《行动纲

领》和各项实际裁军措施的努力。” 

新的第 3.4 段 

 在 3.3 段后，插入新的第 3.4 段，案文如下： 

 “裁军事务厅将协助会员国增进对裁军与发展间的关系的理解。裁军事

务厅将根据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及增强安全的原则，在裁军领域提高透明度并

促进采取建立信任措施。裁军事务厅将通过各个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协助

会员国推进对裁军、不扩散各方面问题及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区域办

法。该厅也将继续协助有关各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努力增加裁军专门知

识。” 

随后各段相应重新编号。  

第 3.6 段(原第 3.5 段) 

 删除最后一句。   

  次级方案 1 

  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多边谈判 
 

本组织的目标 

 将目标改为: 

 “协助就裁军、军备限制和不扩散协定各方面问题进行的多边谈判和审

议，并提供这些领域现有多边协定缔约国所要求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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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将预期成绩(a)的案文改为： 

 “(a) 在组织、程序和实质层面有效协助裁军谈判会议以及有关裁军、

军备限制和不扩散各方面问题的各类多边协定的缔约国大会和会议的谈判

工作”。 

 将预期成绩(b)的案文改为： 

 “(b) 有效协助及时执行各多边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协定的缔约国

大会和会议通过的决定、建议和行动纲领”。    

 将预期成绩(c)的案文改为： 

 “(c) 通过联合国裁军研究金、培训和咨询事务方案等途径，会员国在

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专门知识得到增加，参加本方案人员的性别均衡得到改

善”。 

第 3.8 段(原第 3.7 段) 

 在(a)分段中，在“多边”后将“军备限制和裁军”改为“裁军和军备限制”。     

 在(b)分段句首,插入“应会员国的请求”。 

 将(d)分段的案文改为： 

 “(d) 通过联合国裁军研究金、培训和咨询服务方案等途径，向会员国，

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裁军和军备限制领域的专门培训，包括不扩散各方

面问题的专门培训，并促进参与这项方案的学员性别均衡；”。 

 将(e)分段的案文改为： 

 “(e) 监测并评估裁军、军备限制和不扩散各方面问题的趋势，向参加

联合国有关裁军的大会和会议的会员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时提供准

确的信息；”。 

 将(f)分段的案文改为： 

 “(f) 应会员国请求，以平等、不歧视的方式，通过为包括讲习班、讨

论会、专题介绍和咨询服务在内的各种与裁军有关的活动提供实质性支持，

协助会员国开展能力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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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方案 2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将预期成绩(a)的案文改为： 

 “(a) 应会员国和缔约国的请求，进一步有效推动它们就裁军问题和不

扩散各方面问题、运载工具和外层空间问题以及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

是核武器)有关的国际文书普遍性问题开展谈判、审议和建立共识的进程”。 

绩效指标 

 将指标(a)㈠的案文改为： 

“㈠ 会员国对所提供的组织安排和实质性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表示

的满意度”。 

第 3.9 段(原第 3.8 段) 

 将(d)分段的案文改为： 

 “(d) 监测和评估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当前和未

来的趋势，以期增强及时提供准确信息和进行分析的能力；”。 

 将(f)分段的案文改为： 

 “(f) 应会员国的请求，就一系列广泛的现有和新出现的裁军问题更及

时地进行更全面的分析，以建立共识。” 

  次级方案 3 

  常规武器(包括实际裁军措施) 
 

本组织的目标 

 将目标改为： 

 “考虑到各国自卫的合法需要，增进各会员国在常规武器领域的相互信

任，并推动会员国努力审议管制和限制常规武器问题”。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在预期成绩(a)中，在开头加入 “在商定任务规定范围内，” 

在预期成绩(c)中，删除 “这些文书的范围得到进一步发展。” 

绩效指标 

 将指标(a)的案文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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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会员国对所提供的组织安排和实质性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表示

的满意度”。       

第 3.10 段(原第 3.8 段) 

删除(f)分段，随后各分段相应重新编号。 

 将(f)分段(原(g)分段)的案文改为： 

 “(f) 为编写联合国军事支出报告提供协助，并推动在尽可能广泛地参

与方面取得进展；”。      

 将(g)分段(原(h)分段)的案文改为： 

 “(g) 支持《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继续运作；” 

 

次级方案 4 

信息和外联 
 

第 3.11 段(原第 3.10 段) 

 将(c)分段的案文改为： 

 “(c) 与联合国有关办公室、有关裁军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合作，并

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特别是与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组织合作，或由联合国有

关办公室、有关裁军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酌情执行 2002 年联合国裁军和

不扩散教育问题研究报告的各项建议；” 

次级方案 5 

区域裁军 
 

绩效指标 

 指标(a)重新编号为(a)㈠。 

 增加指标(a)㈡，以反映 2012-2013 年战略框架(A/65/6/Add.1)中的指标(a)

的用语，案文如下： 

“㈡ 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开展活动(与条约普遍性和充分执行

各项决议有关的区域协商、区域专题讨论会、能力建设讲习班和(或)培

训活动、出版物、宣传和外联活动)的数目”。 

 


